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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案号：       
	



当事
人基
本情
况
	


个人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住址
	

	
	


单位
	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
	
	
	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


违法
行为
告知
	经调查，你（单位）存在下列违法事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   （注明适用法律依据名称、条、款、项）    规定，现责令你（单位）：
[image: ]立即予以改正。
[image: ]在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前改正或整改完毕。
该违法行为满足《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执法领域承诺轻罚事项清单》的适用条件，执法人员已向当事人宣讲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《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执法领域承诺轻罚事项清单》的有关内容。
执法人员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
	



当事
人承
诺
	
执法人员已向本人（单位）告知违法行为，并进行了法制宣传教育，并要求予以改正。本人（单位）对上述情况没有异议，并自愿承诺：
[image: ]立即予以改正。
[image: ]在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前改正或整改完毕，并报告改正或整改情况。 
 [image: ]遵守相关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不再实施违法行为。
若本人（单位）违反上述承诺或再发生同一性质违法行为的，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当事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践诺
情况
	
（注明当事人落实承诺的情况，核查后由执法人员签名。）
执法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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